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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埔 區 議 會  
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2 0 2 6 年 第 二 次 會 議  

 
 大 埔 區 議 會 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2 0 2 6 年 第 二 次 會 議 訂 於 2 0 2 6 年 3 月 5 日 (星 期 四 )
下 午 2 時 3 0 分 ， 在 大 埔 鄉 事 會 街 8 號 大 埔 綜 合 大 樓 4 樓 大 埔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舉 行 。

會 議 議 程 如 下 ﹕  

 
會 議 議 程  

 
 擬 議 討 論 時 間  

I .   通 過 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2 0 2 6 年 1 月 8 日 第 一 次 會 議 記 錄   2 分 鐘  

( 2 : 3 0 – 2 : 3 2 )  
 

I I .   海 事 處 － 發 展 遊 艇 經 濟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1 0 / 2 0 2 6 號 )  

 

 1 0 分 鐘  

( 2 : 3 2 – 2 : 4 2 )  
 

I I I .   建 議 加 強 在 大 埔 區 推 出 區 域 性 短 途 分 段 收 費 計 劃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11 / 2 0 2 6 號 )  

 

 1 0 分 鐘  

( 2 : 4 2 – 2 : 5 2 )  
 

IV .   查 詢 九 巴 2 6 4 X 號 線 開 辦 情 況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1 2 a / 2 0 2 6 號 及 T T 1 2 b / 2 0 2 6 號 )  

 

 1 0 分 鐘  

( 2 : 5 2 – 3 : 0 2 )  
 

V .   建 議 於 白 石 角 創 新 路 海 日 灣 I I 對 出 巴 士 站 加 建 永 久 上 蓋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1 3 / 2 0 2 6 號 )  

 

 1 0 分 鐘  

( 3 : 0 2 – 3 : 1 2 )  
 

 
VI.   建 議 林 村 牛 欄 窩 及 梧 桐 寨 巴 士 站 加 設 上 蓋  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1 4 / 2 0 2 6 號 )  

 

 1 0 分 鐘  

( 3 : 1 2 – 3 : 2 2 )  
 

VII.   關 注 大 埔 中 心 巴 士 站 設 施 及 規 劃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1 5 / 2 0 2 6 號 )  

 

 1 0 分 鐘  

( 3 : 2 2 – 3 : 3 2 )  
 

VIII .   建 議 盡 快 落 實 大 埔 太 和 路 ／ 翠 樂 街 對 角 行 人 過 路 處 工 程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1 6 / 2 0 2 6 號 )  

 

 1 0 分 鐘  

( 3 : 3 2 – 3 : 4 2 )  
 

IX .   跟 進 大 埔 區 道 路 交 通 標 示 不 清 晰 問 題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1 7 / 2 0 2 6 號 )  

 1 0 分 鐘  

( 3 : 4 2 – 3 : 5 2 )  
 

X .   續 議 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2 0 2 6 年 1 月 8 日 第 一 次 會 議 事 項 —

建 議 擴 闊 行 人 路 以 連 接 大 尾 篤 燒 烤 場、停 車 場 與 龍 尾 泳 灘  
 1 0 分 鐘  

( 3 : 5 2 – 4 : 0 2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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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I.   運 輸 署 及 香 港 警 務 處 — 報 告 大 埔 區 內 增 加 車 輛 泊 位 情 況

及 違 例 泊 車 、 車 輛 噪 音 、 非 法 賽 車 的 執 法 情 況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1 8 / 2 0 2 6 號 )  

 

 1 0 分 鐘  

( 4 : 0 2 – 4 : 1 2 )  
 

XII.   路 政 署 — 大 埔 區 加 建 無 障 礙 通 道 設 施 的 項 目 及 時 間 表；及

大 埔 區 小 型 交 通 改 善 項 目 及 時 間 表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1 9 / 2 0 2 6 號 )  

 

 1 0 分 鐘  

( 4 : 1 2 – 4 : 2 2 )  
 

XIII .   其 他 事 項   1 0 分 鐘  

( 4 : 2 2 – 4 : 3 2 )  
 

XIV. 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 2 分 鐘  

( 4 : 3 2 – 4 : 3 4 )  
 

   


